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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bookmark: 主送]各市（地）、县（市）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六稳”、“六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部署要求，切实做好纳入直达机制实行特殊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简称“直达资金”）监控工作，财政部印发了《财政部关于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通知》（财办〔2020〕29号）（以下简称《通知》），现转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按照直达资金有关规定组织预算执行
各市县要按照财政部《2020年中央财政特殊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抗议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财政实行直达机制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根据分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算，组织直达资金预算执行，做好资金调拨、核算对账、资金监控等各项工作。
二、直达资金单独调拨定期对账
省财政厅国库处根据直达资金下达文件，对直达资金按照现行调度方式实行单独调拨，并将对应的预算指标信息以厅国库处便函形式告知市县财政部门。各市县要将直达资金拨付情况随旬月报汇总报送省财政厅，并确保报送数据与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相关数据一致。各市县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相应完善预算执行的配套制度，建立财政部门内部以及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定期对账机制，确保账账相符、账表相符。
三、直达资金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
各市县要严格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直达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点对点将资金支付到最终收款人，不得违规将资金转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涉及专户管理的直达资金，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按规定将资金拨付到最终收款人，各市县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对需要帮扶的困难企业和人员建立实名台账，加强直达资金流向跟踪监控，确保资金直达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直接惠企利民。
四、做好直达资金信息导入监控系统工作
各市县要按照《通知》规定的内部职责分工，切实做好直达资金指标信息、支付信息导入监控系统相关工作。在本地预算指标系统对直达资金预算指标进行标识，预算文件下达后3个工作日内将指标信息导入监控系统，在资金支出后3个工作日内将支付信息从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导入监控系统，确保监控系统能够实现上下级数据追踪。对此前已形成实际支出的直达资金，待其数据导入监控系统后，根据预算金额和标识，由部门预算管理处（科、股）人工修改指标及支付信息。
五、加强直达资金监控
各市县要将直达资金以及比照管理的资金全部纳入监控范围，在直达资金单独下达、单独标识的基础上，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为支撑，按照资金使用和监管的不同要求设置预警规则分类监控，加强对直达资金预算分解下达、资金支付、惠企利民补贴补助发放情况的监控；加强直达资金日常监管和重点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整改，促进资金落实到位、规范使用。 
六、尽快完成系统改造及对接工作
按财政部统一部署，我省已在原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增加直达资金管理模块，建立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各市县按财政部要求时限完成本地预算指标、国库集中支付等相关生产系统调整改造，实现相关生产系统数据与监控系统对接，系统对接方法和相关要求详见直达资金动态监控系统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公告。
此次直达资金监控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地可抽调预算处（科、股）、国库处（科、股）、各业务处（科、股）、监督局和信息中心的骨干力量成立工作专班，明确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推动相关业务工作有序衔接，切实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各市（地）财政局接到通知后，要将此通知要求传达至所辖区遵照执行。
联系人及电话：
国库处  焦煜昊，53631700；王红敏，53607626；
信息中心  李振宇，15145085245；
支付系统运维  杨金有，17603698899；
监控系统运维  李  强，18646071667。

附件：财政部关于做好直达资金监控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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